
为保证您的进出口货件可以顺利清关放行， 
请根据货件类型提供相关资料和必要的文件。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出境快件分类如下：

类别

B

A

C

D

文件、资料

个人物品

低价值快件
(非正式报关)

普通货物快件
(正式报关)

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税且无商业价值的文件、单证、
票据及资料

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进出境的旅客分离运输行
李物品、亲友间相互馈赠物品和其他个人物品, 且

适用于价值在5000人民币（不含运、保、杂费等）及
以下的货物，涉及许可证管制的，需办理出口退税、
出口收汇或者进口付汇的货物除外。

适用于价值高于5000人民币（不含运、保、杂费等）
的货物，或

如果是个人寄自境外的，且多件包裹的总价值不
得超过人民币2,000元。个人寄出至港、澳、台地
区的，包裹的总价值不得超过人民币800元。个人
寄出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且多件包裹的总价值
不得超过人民币1,000元。如果包裹内含有单件
或不可分割的成套物品，且其价值超过当地海关
规定的限额，经海关审核确属个人自用的，可申
报为个人物品。

涉及许可证件管制的，有收付外汇、抵扣增值税、 
出口退税的要求。

描述



A 类文件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9号 customs.gov.cn
（关于启用新快件通关系统相关事宜的公告） 

文件类快件

所需资料：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还想了解更多，请拨打UPS客服热线800 820 8388 / 400 820 8388.

文件类快件是指无商业价值的文件、单证、票据和资料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予以征税
的除外)。

1. UPS 快递国际运单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9号
（关于启用新快件通关系统相关事宜的公告） 

个人物品类 
进出境快件

海关总署公告2010年
第43号和海关总署公
告2024年第176号对
个人物品的要求
如下：

个人物品类进出境快件是指境内收寄件人（自然人） 
收取或者交寄的个人自用物品  
(旅客分离运输行李物品除外）。

个人邮寄进出境物品超出规定限值的，应办理退运手续 
或者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但邮包内仅有一件物
品且不可分割的，虽超出规定限值，经海关审核确属个人
自用的，可以按照个人物品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所需资料： 1. UPS 快递国际运单  

2. 商业发票，确保物品描述完整、准确且申报金额不超过

3. 物品价格凭证，例如网上购物：订单截图、付款凭证；

个人物品最高限额。如果有多项物品，发票上应列出每项
的品名、数量、重量。  

实体店购买：购买小票；亲友馈赠物品：官网或大型购物
网站相同货物截屏(所有截屏需包含网址)。

customs.gov.cn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还想了解更多，请拨打UPS客服热线800 820 8388 / 400 820 8388.

B 类快件/个人物品类进出境快件 –

个人物品类个人寄自境外的物品，每次限值为 
2000元人民币；
个人寄出港、澳、台地区的物品，每次限值为 
800元人民币；
个人寄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物品, 每次限值为 
1000元人民币。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9号
（关于启用新快件通关系统相关事宜的公告） 

中国公民身份证复印件

港澳台同胞需要分别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外籍人士需要提供护照(照片页，签证页)/最新的入境
记录

所需资料：

(A)

(B)

(C)

customs.gov.cn

4. 收发件人身份证明文件

5. 其他海关需要的支持材料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还想了解更多，请拨打UPS客服热线800 820 8388 / 400 820 8388.

B 类快件/个人物品类进出境快件 –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9号
（关于启用新快件通关系统相关事宜的公告） 

customs.gov.cn

C 类快件/低值货物类进出境快件 –

低值货物类 低值货物类进出境快件是指价值在5000元人民币(不包
括运、保、杂费等)及以下的货物，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的除外：

涉及许可证件管制的； 

需要办理出口退税或者进口抵扣，出口收汇或者 
进口付汇的； 

一般贸易监管方式下依法应当进行检验检疫的; 

货样广告品监管方式下依法应当进行口岸检疫的。

(A)

(B)

(C)

(D)

所需资料： 1. UPS 快递国际运单  

2. 商业发票，确保快件描述完整、准确且申报金额不超过

3. 代理报关委托书  

4. 代理协议

5. 样品说明(品名涉及法定检验检疫时需要提供)  

6. 其他海关需要的支持材料

(适用于收/发货公司委托进出口代理公司进出口货物）

C类快件限额。
商业发票应包括每个项目的商品名称、数量、重量、 
原产地、商品编码(HS)及与商品编码相对应的申报要素 
(含规格、型号、计量单位、成分、品牌、用途等) 。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还想了解更多，请拨打UPS客服热线800 820 8388 / 400 820 8388.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6308/index.html


D 类快件/普通货物类进出境快件 – 

普通货物类 普通货物类进出境快件是指申报价值在5000元人民币
以上（不包括运、保、杂费等），或者企业有收付外汇、抵
扣增值税、出口退税的要求，或者涉及许可证件管制的、
依法应当进行检验检疫或进行口岸检疫的。

所需资料： 1. UPS 快递国际运单  

2. 清关信息确认函或报关单草单

3. 商业发票、装箱单、合同/协议  

4. 代理报关委托书

5. 代理协议

6. 其他海关需要的支持材料

(适用于收/发货公司委托进出口代理公司进出口货物)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还想了解更多，请拨打UPS客服热线800 820 8388 / 400 820 8388.

海关总署第103号令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申报管理规定) 

customs.gov.cn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57087/index.html


分运行李

海关12360 - 分运行李篇热线百科 | 分运行李篇

分运行李又称分 
离运输行李

系指旅客在其进境后或出境前的规定期限内以托运方
式运进或运出的本人行李物品，进境分运行李一般在旅
客本人入境后6个月内(含6个月)申报。 

所需资料： 1. UPS 快递国际运单  

2. 正本护照有照片页、签证页(或者居留证页)、

3. 正本分运行李申报单（入境海关处申领）

4. 电子机票复印件/登机牌

5. 个人物品申报委托书

6. 其他海关需要的支持材料

近2次入境记录章(最近一次在半年内即可)

(品名涉及法定检验检疫时需要提供）

若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还想了解更多，请拨打UPS客服热线800 820 8388 / 400 820 838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Y5NzYwOA==&mid=2654405752&idx=1&sn=7b7a5ffdf3bd953dd3f3e49a976c0895&chksm=8452aa5fb32523498f4d065b91007655106789b1a719138a6f19b31464a96d1fa9cd646164a1&mpshare=1&scene=1&srcid=0423ti2jHZd5tigbbSZ9A1ty&sharer_shareinfo=fde6e0e26d0c20cf665b77523d7ea32b&sharer_shareinfo_first=fde6e0e26d0c20cf665b77523d7ea32b

